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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法律领域的国际联系 

 

林（德铭）总监、各位狮子会会员： 

 

  大家好！首先，我非常感谢狮子会邀请我出席今日的「狮子论坛」，让我有机会同大家见面

和进行交流。国际狮子总会是一九一七年始建于美国芝加哥的慈善组织，九十多年来已扩展到全

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现时，国际狮子会是公认全球最大的服务团体之一，在世界各地共有大

约 135 万名会员。 

 

  国际狮子总会中国港澳 303 区早在一九六○年成立，是本港历史悠久的服务团体之一。港澳

地区虽然只是国际狮子总会其中一个区，但一直积极参与总会事务。 

 

《基本法》条文与香港对外事务 

 

  狮子会与香港有一个共通点，两者均与国际社会有极大的联系及交往。狮子会是一个国际性

的服务团体，而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亦是公认的国际金融、航运、物流及商业中心。此外，

自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有多位香港人在国际组织中担当重要领导角色，当中例子包

括前 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自二○○七年起出任世界 生组织总干事，及天文台台长岑智明在二○

○八年当选世界气象组织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主席。 

 

国际联系的重要性 

 

  我凸显狮子会与香港的上述共通点，目的是带出今日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即国际联系

的重要性，及香港在法律领域的联系。 

 

  众所周知，香港地小人多，缺乏天然资源。然而，香港从过去的一条小渔村，演变成为今日

的国际金融、商贸中心，亦被公认为国际大都会之一。回顾历史，除了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法治

及自由经济等因素外，香港与内地及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是香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确保香港的竞争力及持续发展，保持香港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及加强国际联系绝对不容忽

视，并应是主要策略之一。个中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香港是个外向城市，实行开放式经济体系。此外，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是金融业、商

贸及服务业。要持续发展上述产业，必须完善国际营商环境、致力吸引外商投资、及便利跨国企

业在港设立办事处甚或其总部。 

 



  第二，全球经济一体化、地域融合及科技发展等因素令商贸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受国

界或地域的限制。在这大环境下，香港不可能忽视与世界其他城市建立良好联系的桥梁。 

 

  第三，今后商界、政界、专业等不同界别人士不可能缺乏国际视野。因此，国际视野是培育

香港人才的关键之一。国际联系可有助国际或地域间的交流，从而加强香港专才的国际视野。 

 

国际联系的法律基础 

 

  《基本法》的设计，在「一国」的框架下，保持了香港原有的国际联系及国际地位，并给予

香港在对外事务的发展空间。《基本法》有关香港对外事务的条文，为香港特区继续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并与国际伙伴维持紧密联系，提供了良好基础。 

 

  《基本法》第十三条订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但授权香港

特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此外，《基本法》第 7 章（即第 150 至 157 条）

详细列明香港可以参与的对外事务。当中包括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

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

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参看《基本法》第 151 条）。此外，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

香港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可派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并以「中

国香港」名义发表意见（参看《基本法》第 152 条）。 

 

  单在二○一二年，特区政府代表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分，出席了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

议超过九十次，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 生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举办的会议。此外，

特区政府代表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出席的国际会议超过 1 600 次，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太

区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所举办的会议。同年，特区政府就自由贸易、避免双重征税、互

免签证、刑事事宜司法互助、移交被判刑人士等事宜，与外国签署了十六项协议。 

 

律政司在法律联系方面的工作 

 

  作为律政司司长，我极度重视香港与国际社会在法律领域方面的联系。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大

家简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律政司国际法律科的工作，其二是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法律服务及

解决争议中心的工作。 

 

  就 香港参与的这些对外事务，律政司国际法律科担当重要角色。国际法律科是律政司五个

法律科别之一，负责三项主要工作：向政府提供有关国际公法的法律意见，负责国际协议的谈判

工作或派出法律人员在谈判中提供意见，以及处理香港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司法合作请求。 

 

  就 司法合作请求方面，国际法律科的律师代表香港与其他国家就移交逃犯、刑事司法互助

及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协议进行谈判。回归以来，香港一直积极拓展有关安排，透过与更多地方签



署相关协议，建立更广阔的相互法律协助网络。香港在这些方面与其他地方订立的协议，至今已

有六十一项。最新签订的协议，包括去年十一月与西班牙签订的两项协议，以及今年三月与捷克

签署的三项协议。签署这些协议，反映香港与有关国家在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以及携手打击跨境犯

罪的决心。 

 

  就打击跨境犯罪方面，香港是「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正式成员，以「中国香

港」名义参与该组织的事务。国际法律科就有关事宜向财政司司长及保安局局长提供法律支持。

我们的同事出席该组织的国际会议及参与专家工作小组，并在该组织成员相互评估反清洗黑钱和

打击恐怖份子筹资活动措施的实施情况时，担任专家法律评估人员。 

 

  另一方面，现任行政长官在最近的《施政报告》中重申，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的解决争议和

法律服务中心的地位是政府的重要政策。当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要巩固香港在法律领域的国际

地位。要延续香港的成功故事和维持竞争优势，我们必须加强香港在国际及区域层面的参与，并

确保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基建走在国际发展的前端，令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及法律服务

保持信心，否则会直接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商贸中心的地位。 

 

香港参与海牙会议的工作 

 

  多年来，律政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身分积极参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海牙会议）

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随 全球一体化及区域融合，要协调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的需求亦变得更为重要，而海牙会议已成为代表国际社会在商贸、司法互助、

公证、家事法、保护儿童及跨国遗产事宜等不同重要国际私法范畴的全球性重要组织。 

 

  海牙会议去年四月通过在香港设立亚太区域办事处，令香港与海牙会议在亚太区事务方面的

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该区域办事处于去年年底在香港成立，表示海牙会议对香港作为区域法律

服务中心，以及作为海牙会议在区内推行工作和发挥影响力的跳板，投下重要的信心一票。我们

会继续努力，协助海牙会议推动和加强国际合作。 

 

  区域办事处正式运作以来，已经与区域内不同机构建立联系网络，并举办了一系列与国际私

法有关的工作坊、研讨会和会议。上月初，我到海牙出席海牙会议庆祝成立 120 周年的会议时，

不少与会人士对香港的区域办事处及香港的发展表示兴趣。今后我和律政司的同事，将积极向国

际社会推广香港的法律及其他方面的优势，务求加强香港在国际间的知名度。 

 

国际知名的法律、仲裁和调解机构到港设处 

 

  国际商业仲裁是国际商业社会极为重视的解决争议方式，而香港一直致力发展这方面的服

务。香港在吸引国际知名的法律、仲裁和调解机构到香港设立办事处，近年亦取得良好成绩。除

了我刚才提及的海牙会议，还有另外两个重要例子： 



 

（ａ）二○○八年，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设立秘书处分处，成为该院首个在其巴黎总部以

外设立的秘书处分处。作为世界知名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设立秘书

处分处，有助强化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法律服务及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ｂ）去年九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香港设立的仲裁中心，进行了揭牌仪式，成为

贸仲委在内地以外设立的首个仲裁中心。随 这个中心在香港设立，加上香港既有的仲裁机构，

香港拥有更完备的条件去满足对高端国际仲裁服务的需求。 

 

  展望未来，我们会继续积极吸引享负盛名的国际法律、仲裁或调解机构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从而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法律服务枢纽的地位。正如政府早前宣布，律政司稍后会迁进前中区政

府合署，我们亦会在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拨出办公地方，供法律、仲裁及调解的机构使用，以协

助这些机构在香港发展有关服务，从而加强香港在这方面的国际形象。西座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

现正进行，我们希望将前中区政府总部三座大楼打做成香港的法律地标。 

 

结语 

 

  在座不少狮子会会员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精英，对于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和走势都非常熟

悉。香港人这种国际视野，一直以来都是香港成功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亦是香港面对未来种种

挑战一项致胜之道。香港要保持自身竞争力，除必须坚决维护法治、自由经济等核心价值外，亦

必须同时保持其国际大都会的地位。维持国际视野、保持国际联系、甚或是走在国际大势的前端，

并非单单出于我们的意愿，更是我们的责任。这不但关乎个人事业或地位，而是影响到香港整体

福祉及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甚至是国家的长远发展。 

 

  谨此与各位互勉。谢谢大家！ 

完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星期一） 

 




